西醫基層總額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北區分會重要決議事項
· 有關「西醫基層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」102年度新增之「衛教宣導」指標，基層診所需提報「衛教宣導自評單」(如附件一)予保險人各分區業務組備查之相關訊息，請惠予協助配合辦理。
   說明﹕1、請各院所於102年10月31日前完成提報作業，俾利後續審核作業進
            行。本案健保北區業務組詢問窗口為費用申報各院所承辦人。
         2、請於寄發申報總表時一併檢附，並於信封上註明『檢附診所衛教自評
            單』字樣，以加速行政作業流程。
· 依據「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查辦法」第3條第3項規定略以: 院所提供醫療服務審查所需之病歷及診療相關證明文件，提供複製本或電子資料送審者，應載明與正本相符，或另行以書面聲明(送審資料申明書範本如附件二)。
· 為保障民眾就醫權益，重申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受理健保卡作業相關規定，請配合辦理。
    說明：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辨法第3條規定，14歲以下未申領國民身分證者，
          得以戶口名簿、戶籍謄本等影本或其他足以證明身分之相關文件代之，
          惟因應資訊呈現之多元化，上述影本資料除書面文件外，應尚得以影像、
          圖像或照片等方式出示，即舉凡得供辨識係源自正本者，均屬適用。
· 有關更新「健保卡讀卡機控制軟體」3.2版(民眾就醫次數達20次(含)以上者，健保卡取號時出現警示訊息乙案，請配合辦理。
    說明：「健保卡讀卡機控制軟體3.2版」相關版更檔案已放置「本署全球資訊網
          /主題專區/健保卡/健保卡資料下載區」提供下載。另有關版更操作疑
          義，請洽  貴院所配合之資訊廠商或健保署健保卡資料管理中心(IDC)資
          訊技術諮詢服務小組，電話：(07)3135197。
· 依據健保署102年7月23日通知，有關使用「帳號+密碼」API進行醫療費用上傳的醫事機構，請儘速改使用「醫療資料傳輸共通介面API元件」，或是使用網頁上傳功能(Internet用戶日後僅可使用網頁上傳)進行醫療費用上傳，此系統將於102年11月1日停止使用，請洽  貴院所資訊廠商協助辦理，避免影響醫療費用之申報。
· 為配合個人資料保護及珍惜地球資源有限資源，響應節能減碳政策，健保署之宣導項目及公文轉知，將透過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(VPN)電子轉知特約醫事服務機構，爰請多多利用VPN平台查詢，並配合改採憑證登入(醫事機構卡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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